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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仁东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津和柚技

术有限公司”)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编制了本减值

测试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本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张军红持有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公司”)的 90%

股权，交易价格为 139,630.19 万元，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本公司 2016 年第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本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深圳民盛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浙江浙银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广东合利公司 1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15,555.56 万元，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完成本次股权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本公司直接和间接

持有广东合利公司 100%股权，合计交易价格为 155,185.75 万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2017年4月本公司与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方式如下： 

1. 承诺净利润 

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广东合利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1,400万元、21,800万元。 

2. 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广东合利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任一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实现净

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向

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当期应补偿的金额的计算公式

为： 

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当期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已补偿金额。 

在上述公式运用中，“截至当期期末”指从2017 年度起算、截至当期期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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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3. 减值测试补偿 

2017年度、2018年度，本公司对广东合利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广东合利

公司期末减值额大于承诺期因实际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已补偿总金额，则由天津

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减值测试项下应补偿的金额=广东合利公司期末减值额—已实际补偿的

总金额 

在上述公式运用中，应遵循：广东合利公司期末减值额为广东合利公司交易

价格减去期末广东合利公司的评估值，并扣除自交割完成日至减值测试基准日期

间广东合利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所得净额。 

2018年2月2日，本公司披露《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4）、《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等，公司的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公司的控股股东拟由和柚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变更

为内蒙古正东云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驱科技”，现更名为内蒙古仁东

科技有限公司）。为确保公司上述业绩补偿承诺能有效的履约，切实维护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公司与和柚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云驱科技协商，于2018

年2月8日，公司与和柚集团、云驱科技三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由云驱科技对补偿承诺的履约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根据该协议约定，

利润承诺期内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额由天津和柚技术有限公司优先承担业绩补偿责任，若天津和柚技术有限公司

不能足额向本公司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内蒙古仁东科技有限公司应就尚未补偿金

额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三、减值测试过程 

1. 公司应 2018 年 11 月 6 日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

值》的要求，根据收购时点出具的万隆平报字（2016）第 1660 号评估报告的结

论，认为 2016 年收购广东合利金融产生的商誉 119,389.24 万元仅由于广州合利

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宝”）评估增值所致，且合利宝公司主营

业务为第三方支付，业务性质相对独立，与该次收购事项中的其他公司无关联

性，既形成商誉对应的资产组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非流动资产(即相关长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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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根据合利宝 2017-2018 实际盈利情况，考虑了后期业务发展及变化

的可能性，编制了 2019-2023 年合利宝公司的盈利预测数据，并聘请中联国际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国际评估”) 对合并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价值进行了评估。中联国际评估公司出具了中

联国际评字【2019】第 TYMQG0161 号《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广东

合利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与商誉相关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资产组广东合利宝支付

科技有限公司的可收回金额为人民币 132,983.62 万元。 

3. 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联国际评估履行了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中联国际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

范围等必要信息。 

(2)按照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万隆评报字[2016]第 1660 号《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项目

涉及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论，确定商誉产生对应的资产组为广东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3)谨慎要求中联国际评估，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需要确保评估

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与前次评估不存在重大不一致(因政策、市场等因

素导致的有合理依据的变化除外)。 

(4)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资

产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5)根据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四、减值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本公司得出以下减值测试结论：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与商誉相关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资产组

广东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可收回金额为人民币 132,983.62 万元，高于资

产组账面价值 4,017.65 万元及折算 100%商誉价值 116,800.27 万元之和 

120,817.92 万元，故广东合利公司商誉及相关资产组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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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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